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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颖频 李敏
通讯员 魏玲 侯敏

深秋时节，位于四川省北川羌族自
治县（下称“北川县”）开坪乡万安堡村
的高山羌药材种植基地，迎来中药材关
键生长期。成片的羌活、附子等道地药
材（道地药材指特定自然条件或地域环
境产出的优质中药材，其质量、疗效显
著优于其他产区）在云雾间茁壮成长，
长势喜人。

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
县地处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
带。这片沃土不仅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羌
药材资源，也孕育出底蕴深厚、独具特
色的羌医药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
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北川县
检察院紧紧围绕羌医药产业发展中的
痛点、难点，联合多方力量，以高质效检
察履职为羌医药种质资源筑牢坚实“防
护墙”，让这一民族瑰宝在新时代焕发
新生。

羌医药的“生存危机”

羌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
资源支撑。北川辖区分布着厚朴、黄连、
羌活、乌药、附子等数百种药用植物，其
中被称为“护羌使者”的羌活，具有解表
散寒、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在《神农
本草经》《唐本草》《本草纲目》中均有记
载，具有较高的药物价值和经济价值。

“由于无序采挖，羌活等野生药材
遭受了严重破坏，在海拔 3000 米以下
已 难 觅 野 生 羌 活 的 踪 迹 。” 2024 年 5
月，北川县检察院“炬达蜜纳”公益
诉讼检察团队在进行羌药材资源和生
境保护的调研时，该县中羌医医院医
生、羌医非遗传承人田兴望向检察官
反映。

收到线索后，办案检察官深入北川
县桃龙藏族乡羌药材种植基地、药材加
工企业、县中羌医医院、四川省中医药
科学院等地走访调研，发现北川县有大
量居民的收入依赖药材种植，但随着市
场需求扩大，部分群众为追求短期利
益，对野生羌药材过度采挖。同时，县域
内羌医药产业人才匮乏，相关药材人工
种植环节缺乏科学指导，品种混杂、种
植技术落后等问题突出，加之相关企业
品牌化程度较低，羌医药产业逐渐陷入

“守着宝库难发展”的困境。
“野生中药材长期在自然环境中生

存，具有独特的抗逆性、抗病虫害能力，
为新品种选育提供了宝贵的基因遗传
资源。重视野生中药材濒危品种抢救和
保存工作，有利于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四川省中
医药科学院研究员杨玉霞告诉办案检

察官，羌医药不仅是医疗资源，更是羌
族文化的活态传承，保护羌医药种质资
源就是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综合调查结果，北川县检察院于
2024 年 6 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邀请
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特邀检察官助理
辅助办案，并向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专家请教相关专业知识，确
保监督履职既知法又懂医。

检察履职推动协同共治

立案后，北川县检察院就如何开展
对羌医药种质资源的司法保护召开听
证会。县农业农村局派人参加听证，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作为听
证员参会进行评议。同时，该院邀请县
政协、中羌医医院等单位专业人员辅助
听证。

听证会上，各方代表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经评议，听证员认
为县农业农村局应当加强沟通协调，采
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羌医药进行可持
续保护，最后一致同意检察机关以制发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方式加大司法保
护力度。

同年 8 月，北川县检察院向县农
业农村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要求依
法履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责，推动建立
全县羌药材种质资源名录；加强对羌
药材种质资源在选种、育种和种植过
程中的技术指导，强化羌药材种质资
源开发利用与品牌培育，推动设立羌
药材种子培育基地，建立规范化种植
流程。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农业农村局
迅速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对野生羌药材

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通过加强宣传引
导、建立羌药材种质资源名录、优化
区域布局、组建专家团队、培育专业
人才等方式，对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
进行整改。

同年 11 月，检察机关邀请人大代
表、“益心为公”志愿者组成评估组，到
羌药材种植基地开展上门听证，检验整
改成效。

“从种质资源普查到种植基地建
设，再到人才培育和品牌打造，整改
措施覆盖全产业链，既保护了民族文
化，又带动了群众增收，公益保护目
的已然实现。”现场听证后，全国人大
代表，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绍容当场
表 示 ， 作 为 一 名 “ 益 心 为 公 ” 志 愿
者，她深刻地感受到公益诉讼在民族
医药保护和产业振兴中发挥的积极作
用，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继续立足民族
医药发展特点，推动民族医药得到系
统性、科学性保护。

检察机关跟进监督后认为，县农
业农村局积极履行了羌药材种质资源
保护职责，实现了羌药材种质资源的
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有效地维护
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遂依法对该
案予以结案。

从资源保护到产业振兴

10 月 30 日，记者随办案检察官到
开坪乡万安堡村的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羌药材种植基地进行“回头看”，只
见基地一片忙碌景象。

“以前，县域内只有 10 多亩地人
工种植羌活。去年检察机关推动治理

后，我们在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
用上专家教的种植技术，药材品质大
幅提升，目前羌活种植规模已经扩大
到 200 亩。”该公司负责人袁书琦介绍
道。

优质种苗培育是羌药材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该公司的变化正是北
川羌医药产业“破局重生”的缩影。
据悉，截至目前，北川县农业农村局
已组织相关专家在县域内调查重点药
用植物 70 余种，普通药用植物 300 余
种，采集压制植物标本 850余份。

北川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在检察建议的推动下，他们将持续调
查，不断完善并建立县羌药材种质资
源名录。

与此同时，北川县农业农村局联
合相关企业建立濒危羌药材繁育博士
工作站和创新团队服务示范点，强化
技术培训和专业人才培育，建立规范
化种植规程；组织编制了 《国家重点
野生药材物种保护宣传单》，常态化开
展宣传保护工作，引导群众依法依规
有序采挖、利用，构建起了羌药材种
质资源保护与发展体系。

负责全县羌药材种植、粗加工等
项目实施的北川县民宗局局长席增斌
告诉记者：“目前，我局已发放补助资
金 527 万元，实施羌药材种植项目 7
个，在县域内建成羌药材基地 4 个、
羌药材加工车间 1 个、生产线 1 条，还
有 2 个种植基地在建。”言语间，满是
对羌医药产业未来发展的自信。

“羌医药是北川的‘金字招牌’，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它的‘根’，更要让
它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北川
县检察院检察长张萍说。

羌医药“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四川北川：协同共治助推民族瑰宝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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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 9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官到开坪乡万安堡村某羌药材种植基地，就羌医药保护情况进行回访。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王庆茹 经蕊溪

秋日的朗陵故地、红色确山，晨光
掠过高大古树层层的新叶，洒向静默
的革命旧址，也“唤醒”了化石遗址承
载的远古故事。

从革命旧址到古树名木，从珍稀
物种到化石遗址，河南省确山县检察
院“绿益朗陵”环境资源检察办案团队
始终以法治力量守护着确山大地上的
红 色 根 脉 、绿 色 家 园 和 古 老 记 忆 ，让

“检察蓝”成为确山县高质量发展中最
动人的保护色。

厚植“绿”的家底

让法治成为生态的坚实屏障

在确山县石滚河镇聂庄村，一株
树龄逾1400年的银杏树曾面临生存危
机。

2024年4月，“绿益朗陵”团队在
开展“古树名木专项排查”时发现，
这株银杏古树的根部被各类生活垃圾
覆盖，部分根系裸露，且古树保护区
内 南 侧 设 有 供 奉 台 用 于 人 们 烧 香 祭
拜，造成树干树皮多处受损，生长状
况堪忧。

“古树是活的文物，一旦枯死就
再也回不来了。”办案检察官说，“绿
益朗陵”团队随即依法督促属地政府
五日内完成垃圾清理，并联动县林业
部门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制定了从
土壤治理、开设复壮沟到枯枝弱枝处
理 、 防 腐 处 置 、 护 栏 安 装 等 的 科 学

方案。
这一系列“对症下药”的举措，于

2024年8月前全部落实到位。“当时只
觉得这是棵老树，真不知道它这么宝
贵，还是国家级的宝贝。”一名村民告
诉记者，检察官讲解后他们才明白，这
树是“活化石”。

个 案 整 改 并 非 终 点 。“ 绿 益 朗
陵”团队结合办案，推动县林长制办
公室出台 《确山县古树名木“一树一
策”保护方案》，将全县123株古树名
木 全 部 纳 入 智 慧 化 、 常 态 化 管 护 体
系。如今，确山县每棵古树都拥有了
一张记录着树龄、管护人姓名及举报
电话的“电子身份证”。

如果说古树保护是对历史生态的
延续，那么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守
护 ，则 关 乎 着 未 来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
2025年3月26日，“益心为公”志愿者张
大哥在确山县老虎山东侧山谷发现了
一片罕见的野茉莉，但其旁侧留有断
根，疑遭盗采。他立即向“绿益朗陵”
团队反映这一情况。

当天，“绿益朗陵”团队检察官
便联合县林业发展中心专家赶赴现场
勘查。经鉴定，该物种为国家二级保
护植物，系在驻马店地区首次发现。
为防止其再次受到侵害，确山县检察
院联合县法院共同发出野茉莉种群司
法保护令，严禁任何损害野茉莉及其
生长环境的行为；同时，邀请“益心
为公”志愿者、周边村民参与司法保
护令揭牌仪式，将个案监督转化为一
场生动的生态普法，进一步为确山县
织密了山水林田保护网。

赓续“红”的血脉

让历史印记焕发时代光彩

1927年，杨靖宇、李鸣岐等同志在
确山县刘店镇火神庙“文昌宫”内设立
指挥部，率领确山农民自卫军取得了
刘店秋收起义的胜利。但是，这处见
证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遗址，在近一
个世纪后逐渐蒙尘褪色。

2025年 4月 ， 在 开 展 文 物 和 文 化
遗产保护专项监督活动时，“绿益朗
陵”团队检察官走进了刘店秋收起义
指挥部旧址。院内角落堆着村民丢弃
的纸箱、塑料瓶，屋檐下的电线杂乱
缠绕，几间展室里只有简单的文字介
绍牌，墙角的灭火器早已过期，玻璃
展柜上积着厚厚的灰尘……看着眼前
的景象，办案检察官深感痛心。

“绿益朗陵”团队立即启动“府
检联动”机制，第一时间会同县文广
旅局、刘店镇政府召开协同推进会。
会 上 ， 相 关 部 门 直 面 问 题 ， 坦 诚 沟
通，承认日常管护不到位。最终，与
会人员一致同意，由县文广旅局统筹
指导，镇政府组织人员定期清理刘店
秋收起义指挥部旧址院内杂物，划定
参观区域，规范配备灭火器、应急照
明等消防设施，并聘请专业人员排查
电路隐患。“绿益朗陵”团队全程跟
踪监督，每周回访进度，确保整改不
打折扣。

如今，这处红色遗址已经卸下了
安全隐患包袱，以庄重、整洁的面貌迎
接来访者。

激活“远古”的记忆

从地球印记到学生课堂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岩
层，曾经出土过古犀牛、古鹿等多种古
生物化石，它们见证了距今约80万年
前的远古生命故事……”2025年教师
节前夕，确山县后胥山古生物化石遗
址迎来了一群兴致勃勃的小参观者，
他们跟随遗址讲解员的讲述，通过地
层剖面和科普展板，感受远古生命的脉动。

2025年5月，这处重要的古生物化
石遗址还是另一番景象：保护性标识牌
倒在地上，划定范围的界桩模糊难辨，
部分崖壁因风化而裸露，存在碎石坠落
的安全隐患。尽管化石本体已经得到
妥善保管，但遗址本身的科研价值与地
质信息正面临不可逆的损害风险。

“遗址本身是不可移动的‘大地史
书’，是化石故事的源头，其保护状况
直 接 关 系 到 历 史 信 息 的 完 整 传 承 。”

“绿益朗陵”团队检察官告诉记者，针
对这一问题，他们立即向“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公益诉讼联络站”移送案件
线索，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文物保护责
任。

在确保遗址安全的基础上，“绿益
朗 陵 ”团 队 联 合 县 教 育 局 ，创 新 推 出

“走进化石遗址，探索地球奥秘”活动。
“站在化石的‘家’，听着它们的故

事，比只看标本更让人震撼！”一名学生
在研学笔记中写道。这场“从遗址到课
堂”的活动，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法治
与科学的种子。

河南确山有个“绿益朗陵”环资检察办案团队

守护朗陵故地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1 月 12 日，在深入开展“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中，江苏
省扬中市检察院联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市管理局、卫健委、三茅街道等多
个部门，在扬中市吾悦广场共同举办了一场以“尚德守法 共享食安”为主题的
普法宣传活动，提升公众食药安全认知，鼓励大家积极举报食药安全违法犯罪
线索。 本报通讯员张晋毓 刘璐摄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平雅绮 吕逸霖

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晴川阁脚下的江边，有一块朱红色的矶石，它布满了
风雨水浪后大自然的刻痕，是武汉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见证者。近日，这块名为

“禹功矶”的矶石再添新标识——一块质感厚重的大理石文物保护牌正式悬挂，
与矶石的古朴风貌和谐相融。这抹新亮色，正是区域文物保护升级的鲜活见证。

目前，汉阳区检察院正联合相关部门，有序推进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二维码
的信息更新与功能优化，越来越多的未定级文物正逐步纳入“一码溯源、信息透
明”的长效保护体系。

“禹功矶”危石壁立，傲居长江之畔，与燕子矶、采石矶、城陵矶并称为“万里
长江四大名矶”。相传大禹曾在此平息水患，百姓为感念其功绩，将这处矶石命名
为“禹功矶”。千百年来，它依偎着晴川阁，静观行人往来，聆听江潮起落，默默见
证着江城的岁月更迭与时代变迁。

然而，这处千年矶石曾因长期缺乏系统保护而布满“伤痕”：青苔丛生，垃圾
散落，石体表面被刻上多处刺眼的字迹……直到 2025 年春天，一场由检察公益
诉讼推动的文物“救赎”行动正式启动，“禹功矶”与它周边的历史遗存终于洗尽
蒙尘，重新绽放出千年古迹应有的光彩。

这份“重生”背后，是法律为文物保护筑起的“坚实地基”。2025 年 3 月 1 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进一步明确未定级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职责，全面提升文物保护的系统性。同月，汉阳区检察院依托政协民
主监督与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协同机制，将关于加强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的提案转化为公益保护问题线索，率先启动辖区文物排查。

办案检察官踏遍汉阳区的两江六湖十山，实地勘查 34 处不可移动文物。他
们发现，“禹功矶”的遭遇并非个例：有的文物被涂画遮盖，有的被小广告包围，还
有的隐没于围挡之中。比如，记录 1954 年武汉抗洪壮举的纪念牌，漆迹斑驳，“牛
皮癣”小广告爬满牌身。

“文物不会说话，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密码，我们必须为它
们发声。”办案检察官道出了推动开展“救赎”行动的初心。

4月 15日，汉阳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和区文旅局、文物属地
街道等部门参加，保护文物的共识在交流中不断凝聚。3天后，该院制发检察建议，
督促区文旅局、文物属地街道依法开展文物专项检查，切实履行日常维护职责。

一场由汉阳区文旅局牵头，文物属地街道、汉阳江滩管理办公室、武汉晴川阁
管理处、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等多方携手的文物“救赎”行动迅速启动。专业团队
进驻现场，对“禹功矶”等文物开展“精准诊疗”：人工细致清理污染物、低压水枪轻
柔冲洗、谨慎剔除石缝青苔、同步整治周边环境……文物原貌随之渐渐清晰。

为防问题反弹、确保监督实效，6 月底，汉阳区检察院邀请行政机关代表、文
物专家组成联合评估组，对涉案文物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经核查确认，辖区
内已有 17 处不可移动文物完成修缮，6 处缺失、破损的文物保护标志按统一标准
更新，6 处文物保护标志的二维码内容也完成技术升级——“本体保护+周边保
护”的双重实效，在江滩畔得以实现。

以此为契机，汉阳区检察院联合区文旅局等 13 家单位，共同深入学习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推动文物保护法治化。而“禹功矶”新挂的大
理石标识，正是这一阶段的具象成果——它不仅是文物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码
溯源”机制的起点。通过后续不断完善二维码信息，市民游客届时可随时了解矶
石的历史背景、保护历程，让千年文物真正“活”在当下。

“禹功矶”新添文物保护牌
武汉汉阳：公益诉讼为沉默文物“发声”

“这里真是太美了，难怪有‘世外桃源’的美称！”秋日，漫步在秦岭腹地海拔 1700 多米
的老县城村，篱笆农家、鸡犬相闻，老建筑、古城墙等历史遗迹随处可见，厚重的生态人文
气息扑面而来，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老县城村，坐落于周至保护区腹地的太白山东岭下，古称“佛坪厅”，先后入选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西安市第一批传统村落。然而，名村美景也曾面临着文物保护与秦岭
生态维护的难题。

颓圮的篱墙、未认证的古树、倾斜的景阳门、缺失的地理标识、薄弱的基础设施……2022年
5月，周至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干警发现了老县城村相关隐患，传统村落亟需“抢救”。

周至县检察院依法向周至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住建局、文旅局及厚畛
子镇政府等 4 家单位制发检察建议。随后，各部门协同发力，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行动，
联手为老县城村保护提供全方位支持。

针对检察建议提出的百年云杉未被认定为古树名木问题，周至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和综合执法局积极行动并及时申报。2024 年 11 月 4 日，该局上报的 4 株云杉被西安市政府
纳入古树名木保护名录，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老县城村的古建筑，如‘荣聚站’、城门、庙宇等大多因年久失修或者自然灾害出现损
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难以解决。”周至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张良告诉记
者，面对“佛坪厅故城”保护不力现象，该院积极与周至县文旅局联手织密保护网。

通过无人机取证、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等方式，周至县文旅局制定了整改方案，并向
财政部门申请 31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佛坪厅故城”修缮。目前，这笔专项资金已全部划拨
到位，修缮工程正在进行中。

“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同时，也推动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社会公
共利益得到极大保护。”周至县文旅局文物科负责人高小猛说道。

为进一步夯实主体责任，周至县检察院还联合该县文旅局会签《检察公益诉讼促进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协作机制》，共同促进“佛坪厅故城”整体保护。与此同时，厚畛子镇
政府、周至县住建局针对检察建议内容，梳理出 6 大类 14 项问题清单，并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投资 30万元，对老县城村的部分基础设施进行整改提升。

整改后，老县城村更有生机了。青石板铺就的曲径蜿蜒至丛林深处，老街边增加的路
灯温暖明亮，传统村落标志一目了然……好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
丽乡村图景。

“今年，‘农家乐’总接待量达 1.5 万余人次，户平均收入 6 万元。大伙儿通过养殖土猪、
中蜂，种植土豆、山茱萸等，实现了全村人均年收入 2.53 万元。”老县城村党支部书记王平
高兴地告诉记者。显然，老县城村在写好秦岭保护、乡村振兴、文旅康养这“三篇文章”中走
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之路。

一缕乡愁话振兴

（上接第五版）


